
  

 
 

越修越嚴的酒駕刑責 

 

                                                       葉雪鵬（曾任最高檢察署主任檢官） 

    近幾個月來，接連發生酒駕奪人性命的悲劇，社會上許多人都認為這應歸咎於刑

罰過輕，導致酒駕者罰不怕，酒後照常駕車害人，紛紛盼望修法，從嚴懲處，也有多

人提出最重應處以死刑的主張，新聞報導：立法院立法委員提案就有十多個最重要處

以死刑的版本。本(108)年 3月 28日行政院院會也通過了刑法第 185之 3條及陸海空

軍刑法第 54條修法草案，陸海空軍刑法第 54條是處罰現役軍人酒駕行為，內容除得

併科罰金 30萬元，較刑法第 185之 3條所定得併科罰金 20萬元為重外，其餘部分都

與刑法酒駕罪相同，草案規定：曽犯刑法第 185之 3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 54條之罪，

5年以內再犯酒駕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 5年

以上 12年以下有期徒刑。草案並増訂宣示新條文規定，若酒駕造成他人重傷或死亡，

且符合刑法「故意」的主觀犯意，無論是否為累犯，都要比照刑法殺人罪論處，最高

處死刑。行政院蘇院長在院會後特別向外界表示：只要有不確定故意或隱含的惡意，

都要用刑法殺人罪論處。本年 5月 31日，立法院第九屆第七會期最後一次院會三讀通

過了刑法第 185之 3條的修正案，內容並未完全採用行政院的版本，只是參納部分意

見，並未更動舊法條的內容，而是増列第 3項：「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五十四條

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起訴處分確定，於五年內再犯第一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

者，處無期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尚

未公布施行)。 

    酒駕行為處以刑罰的刑法第 185之 3條，此並非刑法制定時的原始法條，而是在

民國 88年間，因機動車輛増加，為維護交通安全，增設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過量，

致意識模糊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的處罰規定，以防止交通事故的發生。在當年的 4月 21

日修正刑法時所增訂，法條規定：「服用毒品、麻醉藥品、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不能

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駕駛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萬元以下罰金。」

法條施行後酒駕案件不但未見減少，反而愈來愈多！各界認為此種現象的發生，是法



  

條所規定的刑罰過輕所造成，建議修法加重處罰，此項修法建議提出後，立法院為順

應民意，即進行修法。新條文於民國 97年 1月 2日公布，修法內容只是將併科罰金部

分提高至 15萬元，其餘部分都照舊。很多駕駛人對於酒駕被處罰金並不當作一回事，

依然酒後開車上路，酒後駕車出了幾件大車禍以後，修法提高酒駕刑罰的聲浪又起，

立法院又進行修法，修正法條於 100年 11月 30日公布，修正內容除將徒刑提高為 2

年以下有期徒刑以外，罰金部分亦提高為 20萬元，另増加第 2項的加重結果犯，明定：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

期徒刑。」修法後酒駕犯罪仍然不斷發生，立法院又再對此法條進行修法，修正法條

於民國 102年 6月 11日公布，這次修法，除在原條文第 1項增訂「吐氣所含酒精濃度

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作為「不能安全

駕駛」的判斷標準，如果行為人未接受酒精濃度測詴或測詴後酒精濃度未達法條所定

的標準，修正法條又在第 1項增訂第 2款規定：「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

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也論以酒駕犯罪。又原法條第 2項加重結果犯

的處罰，提高致死者為處 3年以上 10年以下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 1年以上 7年以

下有期徒刑，用來保障合法用路人的生命財產和身體安全。 

    酒駕刑罰，自民國 88年 4月 21日增訂以來，今年正好屆滿 20年，在這不算很長

的 20年中，法條已是經四次修正，每修一次，刑度必隨之加重，但酒駕犯罪並未因刑

罰一再加重而減少，依據法務部的統計資料顯示，民國 105年全年酒駕罪判決確定人

數為 58388人，其中累犯占 14189人，106年全年酒駕罪判決確定人數為 58332人，其

中累犯為 15884人，就這兩年來看，累犯都占酒駕犯罪三分之一以上，所謂「累犯」

依刑法第 47條第 1項規定：是指曽「受徒刑之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而赦免後，五

年以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為累犯，加重本刑至二分之一。」司法院大法

官會議在本年 2月 22日作出第 775號解釋，有關累犯加重本刑部分，對人民受憲法第

8條保障之人身自由所為限制，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牴觸憲法第 23條比例原則。

於此範圍內，有關機關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 2年內，依本解釋意旨修正，在法律未

修正以前，已判決確定的累犯不致受到影響。不過也有人擔心，沒有了累犯加重，未

來酒駕犯罪，恐會直線上升！主管刑法的法務部日前對外表示，未來會在不違背大法

官解釋下調整累犯的方向，審慎修法，對此問題，四度修正的酒駕條文出爐，由於基

本刑度未提高，招致各方不滿，但對於累犯的處罰，直接跳至無期徒刑，值得稱道。



  

未來累犯修法，實有參考類似立法的必要，酒駕累犯所占比率甚高，可以看出很多酒

駕累犯是因酒癮所造成，為了使這些有酒癮的人不再酒駕，未來累犯修法，應注意到

酒駕累犯，係因酗酒而犯罪，先依刑法保安處分章第 89條規定，於刑之執行前，令入

相當處所，施以禁戒處分，酒癮戒絕後再執行所宣告的刑罰，如此多管齊下，才能使

酒駕犯罪減少，確保用路人的安全！ 

 

 

備註： 

  一、 本文登載日期為 108年 6月 28日，文中所援引之相關法規如有變動，仍請注        

       意依最新之法規為準。 

  二、 本刊言論為作者之法律見解，僅供參考，不代表本部立場。 

 

 

                     (本文轉載自法務部全球資訊網法律時事專欄文章) 

 

 

 

 

 

 

 

 

 

 

 

 

 

 

 

 

 

 

 

 

 



  

 

來來來!臉書加 LINE買手機詐騙防制有小撇步喔! 

歹徒藉由盜用臉書，張貼販售優惠商品(手機、筆電、單眼相機等)訊息文章，要求民

眾加 LINE私下詳談發生之詐騙案件仍層出不窮，165教您一個小撇步，可透過回撥親

友個人手機電話，或用其他通訊軟體(如 LINE)與貼文者確認真偽，利用另一個管道和

貼文者確認，就可知道是真是假，如果只透過 MESSENGER，帳號早就被盜用了啦!!! 

(本文摘自內政部警政署 165全民防騙網宣導網頁) 

https://www.165.gov.tw/News/Details/130


  

 

 

 

 

一、有關民間團體以密件行文，政府機關可否自行銷密之疑義（法務部 95     

    年 1月 27日法政字第 0951101264號函）。 

(一)依現行法制，「公務機密」之核定，係專屬政府機關之權責，唯政府機關始得          

    為之，是民間團體之來函其上自訂有機密等級者，對政府機關並無拘束效力可   

    言，自不發生該受文機關可否註銷其機密等級之問題，至民間團體之來函是否 

    為政府機關主管業務應保密事項，應由該受文機關視其性質、內容等依相關法    

    令規定判斷之，如有保密必要者，應依規定或報請權責長官核定適當之機密等   

    級，並採取相應之維護措施。 

(二)又行政程序法第 170條第 2項規定：「人民之陳情有保密必要者，受理機關處        

    理時，應不予公開。」惟人民陳情案件有無保密之必要，仍應由該受理機關依        

    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二、一般人民對於「密」件公函是否負有保密義務之疑義（法務部 100年 5      

    月 17日法政字第 1001104539號函）。 

(一)國家機密係指為確保國家安全或利益而有保密之必要，對政府機關持有或保管之 

    資訊，經依國家機密保護法核定機密等級者。同法第 4條規定，國家機密等級區 

    分為「絕對機密」、「極機密」、「機密」。至一般公務機密依行政院函頒文書 

    處理手冊第 51點規定，指機關持有或保管之資訊，除國家機密外，依法令或契約 

    有保密義務者。同手冊第 50點規定，一般公務機密文書列為「密」等級。二者性 

    質與法令依據均有不同，先予敘明。 

(二)按政府機關或個人權益應予保密之事項，種類繁多，散見於各種法規或契約，各    

    有其保密目的或欲保護之法益。一般公務若以密件處理，對於受文之一般人民， 

    是否具有保密義務，宜由機關權責主管以法規或契約有保密義務為前提，視個案      

    情形審酌核定。 

(三)此外，一般公務機密文書，如為他機關來文，得依文書處理手冊第 57點第 1項規   

    定之機密等級變更或解密程序，建議來文機關變更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故密件之原核定機關得否依人民申請解密，建請向密件原核定機關洽詢，俾獲得 

    妥適處理。 

 

 

 (本文摘自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公務機密宣導案例) 

 

 

 

 

 

 

 

 

 

 

 

 

 

 

 

 

 

 

 

 

 

 

 

 

 

 

 

 

 

 

 

 



  

 

《不要太相信自己的雅量》 

 

狄仁傑是唐朝名相，他心胸豁達，方正廉明，被武則天看中，提拔任宰相，他初

任這一職務，也碰到過有人向他告密的事，告密者不是別人，而是 武則天。 

 

那天，群臣退朝，武則天獨將狄仁傑留下，先是拉了一會兒家常，提及 狄仁傑

在汝南的政績，連連誇獎，「卿在汝南，甚有善政」，然後附耳過來：「你知道你

在汝南，誰經常打你的小報告嗎？」 

 

「卿欲知譖卿者乎？」你想知道嗎？我告訴你吧。 

 

狄仁傑聽了這話，趕緊說：「陛下，請您別告訴我。」 

 

武則天有點訝異：「你不相信我？」 

 

狄仁傑說：「不是。不是我不相信您，而是我不相信我自己的雅量。」 

 

狄仁傑對武則天說：「陛下以臣為過，臣當改之；陛下明臣無過，臣之幸也。臣

不知譖者，並為善友。臣請不知。」 

 

我不知道哪些是小人，我只知道他們都是好朋友，我請您不要告訴我哪些人向您

打過我的小報告。 

 

因為狄仁傑還想與他們照樣相處，照樣共事，不想在心中留下任何疙瘩。 



  

狄仁傑做宰相，他有太多的機會報復小人，可是作為政治家，他能以公器報私怨

嗎？ 

 

他怕自己克制不住內心的報仇衝動，一不小心私仇公報了，不能團結所有可以團

結的力量，所以他“臣請不知”。 

 

不相信才是真相信。 

 

狄仁傑不相信自己的雅量，他擁有最大的雅量，也因此被人譽為「河曲之明珠，

東南之遺寶」。 

    

這篇文章與以前所看的文章不同，以往看的文章大都是告誡人們，知人知面不知

心，要認清身邊的朋友，那些是真朋友，那些是酒肉朋友，那些是表面當你是兄

弟，卻會在背後捅你一刀的小人。 

 

因為若誤將小人當兄弟，那麼隨時都會被出賣而造成不可挽救的後果。 

 

但狄仁傑卻不願意知道，只因怕自己心胸不夠寬厚，在得知後會心存芥蒂，而生

出報復之心，所以寧可不知，其寧天下人負我，我不負天下人的心胸真的是很偉

大。 

海灣粉絲我們有時候不要太過相信自己雅量，有時候我們一位真求真相，但真相

知道往往造成心中壓力與陰影，有時候不知道真相反而是最好選擇。 

 

心胸有多大，成就才有多大！！ 

 

（本文摘自海灣國際開發網站文章） 


